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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化學校投訴管理安排(優化安排)
簡介

《教育條例》已授予學校法團校董會/校董會管理學校的
權力和職能。因此，學校應制訂其校本機制及程序以處
理學校事務，包括與學校有關的投訴。而在校本管理精
神下，家長、學生及公眾人士應直接向學校表達他們的
意見(包括投訴)及改善建議，裨能促進學校的發展。

由2017年9月1日起，所有資助、按位津貼、官立及直接
資助計劃學校(統稱為優化安排學校)，已全面推行優化
安排，並需按其校本處理投訴的機制和程序，直接跟進
及回覆由家長、學生或公眾人士提出與其學校一般日常
運作或內部事務有關的投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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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化學校投訴管理安排(優化安排)

目的

制訂或完善校本投訴管理制度，讓學校在處理投
訴/查詢時，各方﹙包括校方、教職員、家長及
公眾人士等﹚均有清晰的原則和程序可供依循；

促進學校與持分者建立良好的溝通文化及渠道，
減少誤解和積極面對投訴；及

提升管治效能及學校員工處理投訴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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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保家長、學生及公眾人士的投訴得到公平公
正的處理

學校應聯同其辦學團體，制訂其校本處理投訴機制及程序，
經諮詢持分者後，須呈交法團校董會/校董會通過，再透過合
適渠道，例如：通告、教職員會議、家長教師會、學校網頁
等，通知教職員、家長和學生。學校應定期檢視其校本處理
投訴機制及程序的運作情況及成效，及修訂有關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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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(2)

清楚界定學校及教育局在處理學校投訴方面的
角色及責任
 學校須按其校本處理投訴機制及程序盡速處理由家長、學
生或公眾人士提出與學校一般日常運作或內部事務有關的
投訴。如投訴事件涉及特殊情況，例如危害學生安全、學
校管理嚴重失誤等，教育局可以直接介入調查。

 教育局則負責處理其他類別的學校投訴，包括

1) 與《教育條例》、教育政策及教育局直接提供的服務
有關的投訴；

2) 由其他部門/機構 (例如：特首辦公室、立法會、區議
會或其他政府部門等) 轉介的投訴；及

3) 由學校員工(包括教師)提出的投訴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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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(2) (續)

清楚界定學校及教育局在處理學校投訴方面的
角色及責任

 優化安排不適用於學校處理由學校員工直接向學校提出的
投訴。(如學校接獲由學校員工(包括教師)直接提出的投訴，
應按校本或辦學團體的員工投訴機制及指引(如適用)處
理。)

 由於處理有關學校日常運作及內部事務的投訴的基本原則
及安排，也適用於處理學校員工的投訴，建議法團校董會
可參照教育局為學校所提供的「學校處理投訴指引」，制
定／修訂其處理員工投訴機制及程序，以便更妥善地處理
員工的投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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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化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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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學校日常運
作及內部事務
有關的投訴

與教育條例、教
育政策及教育局
所提供的服務有

關的投訴

如涉及法團校董會行事失當及
學校管理嚴重失誤 – 教育局

可直接介入調查

由教育局處理

轉介教育局跟進
及處理

向教育局提出

向學校提出

轉介學校 - 按校本機
制處理

學校按校本機制處理

向教育局提出

向學校提出



處理查詢、意見或非正式投訴

當事人滿意結果 無需進行正式調查

當事人提出正式投訴

是

否

簡易處理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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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處理投訴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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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派適當人員進行正式調查及
回覆投訴人

投訴人接納調查結果

投訴人提出上訴理據
或新證據

委派適當人員調查後
回覆投訴人

投訴人接納上訴結果

結案

投訴人提
出新投訴
點，另立
案處理

是

是

否

否

上
訴
階
段

調
查
階
段

正式調查投訴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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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處理投訴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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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學校可考慮不受理以下投訴：

 匿名投訴(校方的中/高層人員可決定是否需
要跟進匿名投訴，例如作內部參考、讓被投
訴人知悉投訴內容或作出適當補救及改善措
施。)

 非由當事人(未成年人士或智障人士除外)親
自/獲當事人書面授權人士提出的投訴

 事件已發生超過一年的投訴
 資料不全的投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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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

2. 委任適當人員
 負責調查及上訴階段的人員應有所不同
 如有需要，學校/辦學團體可成立專責小組處
理某些特別投訴個案。

3.資料保密

 注意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

 只有獲授權負責人員才可接觸/查閱有關資料

 電腦文件及磁碟機應加密處理，以免內容被他
人窺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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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

4.申報利益

 處理過程避免私相授受和偏袒的情況

 任何被投訴的人員均不應參與或監督調查工作，
包括調查、撰寫調查報告及簽署回覆信函等

 如有利益衝突的情況出現，有關人士必須避嫌

 避免影響投訴人或相關人士的權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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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覆檢

 由「學校投訴覆檢委員會」（覆檢委員會）進
行獨立覆檢的安排，適用於已推行優化安排的
學校及經其校本處理投訴機制處理的投訴個案。

投訴個案如經調查、上訴階段處理後，仍然未能
解決。在以下情況，投訴人或有關機構（包括學
校/教育局）可要求由教育局成立的覆檢委員會
覆檢個案：
 投訴人提出足夠的理據或新證據，證明學校/教育局
處理不當；

 學校/教育局已按既定程序（包括調查和上訴程序）
適當處理投訴，但投訴人仍不接納調查結果，並繼
續投訴。 13



覆檢投訴安排
投訴人/有關機構申請覆檢

覆檢委員會
覆檢個案

覆檢委員會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呈交覆檢報告
及建議，以供考慮

教育局通知投訴人/
有關機構覆檢結果

覆檢委員會接納覆檢申請

是

否 通知
投訴人/有關機構

拒納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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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投訴覆檢委員會



教育局提供的支援

主頁 > 學校行政及管理 > 一般行政 > 優化學校投訴管理計劃
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admin/pilot-scheme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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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優化學校投訴管理計劃的相關資料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admin/pilot-scheme/index.html


 提供《學校處理投訴指引》範本。
 協助學校建立/修訂校本處理投訴機制，向
持分者介紹優化安排的內容。

 為學校人員提供有關預防及處理投訴的培
訓課程，例如調解技巧課程、預防及處理
學校投訴工作坊…。

 辦學團體/學校的成功經驗分享。
 分區學校發展組支援學校處理投訴及監察
學校調查進展。

 為學校處理投訴提供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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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本管理政策專責小組
檢討報告

校本管理政策並不涵蓋處理投訴機制，惟鑑於
2019 年3 月初發生教師墮樓的不幸事件，引發教
育界對處理教師投訴機制的廣泛討論及關注，校
本管理政策專責小組認為有需要研究此議題並提
出改善建議。

教育局經詳細考慮專責小組於2019年7月提交的
檢討報告後，決定全面接納報告內的建議。當中
有四項建議（建議 24至27）與處理學校投訴安
排（包括處理教師投訴）相關。

17https://www.e-
c.edu.hk/doc/tc/publications_and_related_documents/education_reports/Report_Task%20Fo
rce%20on%20SBM%20Policy_Full%20(Chi)_Jul%202019.pdf

https://www.e-c.edu.hk/doc/tc/publications_and_related_documents/education_reports/Report_Task Force on SBM Policy_Full (Chi)_Jul 2019.pdf


校本管理政策專責小組
檢討報告

18

學校應參閱報
告內容及建議，
作出適當跟進。



重點

 探討衝突的源頭

 了解雙方的立場和角色

 引致投訴的原因（背後動機）

 利用可用的資源解決爭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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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防及妥善處理投訴



解決糾紛 /處理投訴
 可安排會面/適當溝通去處理糾紛/投訴。
 個別複雜的投訴個案，宜盡早以調解方式處理與
持分者的分歧，避免事情惡化，以期讓雙方重建
互信及維持和諧關係

準備工作
 地方
 擺設
 參與人物
 所需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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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防及妥善處理投訴



會面/溝通的過程

 自我介紹/打招呼

 回應對方情感上的需要/表示歉意

 確認個案內容

 解決方法（*可否即時解決）

 歡送

21

預防及妥善處理投訴



處理投訴的技巧

 主動聆聽（讓對方感覺被尊重）

 確認接收

 展現同理心及傾聽

 維護自尊辨別對錯

 表達歉意

 散發正面肢體訊息

 採用正向詞彙

 減少帶有負面色彩的說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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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防及妥善處理投訴


